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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上訪媽媽」唐慧為女請命被勞教，重慶彭洪轉發諷刺貪官圖片被勞教，

村官任建宇因言論被勞教，凡此種種「怪案」令內地司法蒙羞。全國兩會期間，

多名代表委員再次呼籲推進勞動教養制度改革。從建國之初的懲惡利器，到今天

蛻變為違背憲法的基本原則、侵害公民權益、滋生權力濫用的溫床，甚至淪為不

法官員打擊異己的工具，這一源自蘇聯、在中國施行56年的特有制度正受到中國

民意代表的拷問。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今年一月在全國政法會議上宣布，將

在今年內提出適時停止勞教制度。司法部長近日稱，勞教改革正在穩妥推進；廣

東、湖南、雲南等多省市已暫停勞教審批。 ■兩會報道組劉坤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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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地方出台的行政條例規定，對多次
非正常上訪行為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
究刑事責任等，符合勞教條件的，將予以
勞教。在河南某鄉鎮政府門口，甚至還曾
掛出這樣的標語：「非法上訪，一次拘
留，兩次勞教，三次判刑。」
地方政府勞教上訪者並非沒有「依

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中就有適用
條款：對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妨礙
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可以適用勞
教。
「誰要是對拆遷不滿，對政策不滿，地

方官員就抓誰勞教。」全國政協委員、南
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指出，從依法

行政來講，勞教甚至成了少數官員打擊異
己的手段，對公民權益造成很大損害，反
過來也對當地治安、社會穩定帶來威脅。

初衷被改 質疑不斷

勞動教養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始於1957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國務院關於
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該決定的初衷是
管理「遊手好閒、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
有勞動力的人」，通過強制教育的形式，
維護公共秩序和社會穩定。當時，勞教被
看作增加就業的一種辦法，勞教人員的工
資甚至略高於社會水準。一時間，出了父
母送子女去勞教的說法。

然而，1980年2月，國務院下發的一份
通知令勞教適用範圍擴大，並從根本上改
變了該制度的最初設計。通知要求，從當
年起，對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尚不夠刑
事處罰需要進行強制勞動的人，一律送勞
動教養。
正是從這時起，對其質疑之聲就未曾間

斷過。隨 1996年《行政處罰法》問世，
勞教適用範圍與之重疊；2000年《立法法》
頒布，勞教與之相違背，社會強烈質疑聲
進入了高潮。
一些社會學者開始了勞教制度的研究，

中國社科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
曾專門調查上訪勞教案件。他認為，在一

些地方勞教制度「已淪為了地方政府官員
假以維穩為名、行打擊報復之實的工
具」，必須盡快廢除。

事實上，去年以來，勞教制度改
革的試點已經開始。2012年8月，有
媒體報道，甘肅、山東、江蘇、河
南的四個城市正在試點勞教制度改
革，但有關改革的內容披露不多。
2005年開始醞釀的《違法行為矯治
法》被看作勞教制度的替代品。
「勞教決不能以另一個馬甲出

現，」侯欣一表示，第一，隨
《立法法》頒布，這已經是一個非法

的制度；第二，隨 法治的完備，
它擔憂的問題已經被解決了；第
三，從時政的角度講，目前全國被
關押的勞教人員只有不到6萬人，最
多的時候50萬人，證明這個制度已
經不是大的問題了。
邸瑛琪認為，中國目前的法律已

足夠應對各種違法行為的處置。對
於違法行為中的輕微違法行為，可
以適用《治安處罰法》進行治安處

罰；對於突破一般違法行為界限，
觸犯刑律的犯罪行為，則可以依照
《刑法》追究刑事責任。

鄧輝指出，在現有條件下，要完
全廢除勞教制度可能會有一定難
度，可以採取循序漸進的方法。首
先，改變公安機關既當「裁判員」
又當「運動員」的狀況，將勞動教
養的決定權交給司法機關，納入司
法體系。

自2004年開始，兩屆全國人大代表、重慶
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堅持在每年全國

兩會上提交提案，八次上書，呼籲勞教制度改
革。雖然今年他沒能再次赴京參政議政，但新
一屆代表委員接過了他的接力棒，繼續呼籲廢
除勞教制度。這項呼喚多年的改革終於在今年
全國兩會上迎來解決曙光。

法學家齊呼籲 改革箭在弦

「對於勞教沒有什麼好評論的，我的態度就
是徹底廢除！」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
院副院長侯欣一接受本報專訪時開門見山地表
示，在一個依法治國的國家裡，一個依法行政
的社會中，公民的人身自由只有法律能規定，
也只能通過司法來決定，這是一個常識。
全國政協委員、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邸瑛

琪今年向大會提交了「關於勞教制度」的提
案。在他看來，隨 法治社會的發展，勞教制
度侵犯人權和違反法律的性質越來越突顯，
「勞教制度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長達四年之
久，比刑法規定的短期徒刑還長。不經法定程
序，在理念上違背了憲法的基本原則。」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鄧

輝指出，勞教制度違反了包括《立法法》和行
政處罰法在內的諸多基本法律，並與中國政府
簽署的人權公約相背，其改革已經箭在弦上。
「勞動教養制度一定程度上讓公民生活在恐

懼中。未經法庭定罪就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
措施，沒有制約和監督措施，極易導致權力濫
用。」全國人大代表、福建華僑大學法學院副

院長戴仲川直言。
1957年國務院出台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

決定》，這被廣泛認為勞動教養在中國規範化
和制度化的標誌。勞教的對象主要是尚不構成
犯罪的、屢次違反治安規定、擾亂社會秩序的
人群。「俗話講，就是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的
這部分人。」侯欣一說。

無需審批 可限4年自由

勞教在剝奪公民人身自由時，並不需要經人
民檢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決定，直接由勞動教養
委員會做出決定，即可限制公民1年—4年自由。
而依照中國《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

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
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
捕。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第八條也規定限
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須制定法律。「從法律上
來看，作為行政處罰手段，勞教廢除不廢除都
已經沒有效力了。」侯欣一說。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

征夫表示，沒有審判程序，也沒有裁判，沒有
辯護，沒有迴避制度，長時間地限制公民人身
自由，顯然是不合理的。
中國司法部部長吳愛英在兩會期間表示，勞

動教養制度改革正在積極穩妥推進。全國人大
代表、湖南省公安廳副廳長胡旭曦近日透露，
湖南省已經暫停了上報的勞教案件受理和批覆
工作。廣東、雲南等多省份目前也已停止勞動
教養的審批。

「鐵肩擔道義」，不平則鳴。在朋友眼中，兩
屆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
是一個和善而倔強的教授，從業數十年來，一
直將追求公平與公正作為人生追求。他最受社
會關注的，就是連續八年提出的勞動教養制度
改革建議。十年如一日，癡心不改，令人動
容。
廣州「孫志剛事件」導致收容遣送制度在

2003年被廢止，這也讓陳忠林把目光投向了負
面影響更大的勞教制度。

陳忠林的呼籲獲得了更多代表的響應。2004
年的全國兩會，在要求改革或者廢除勞動教養
制度的議案上，420名全國人大代表聯合簽名，
超過了全部人數（2,984名人大代表）的1/10。
不久前，2012年度中國「十大影響力法治人

物」出爐，與湄公河專案組一道，陳忠林當
選。組委會的頒獎詞這樣寫道：2012年，中國
發生了多起與勞教制度相關的熱點事件，陳忠
林在兩會上的呼籲在民間得到了一定的呼應，
改變現有勞教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

處罰對象過寬 淪打壓上訪私器

專家憂出現替代品 鐵肩擔道義 十年八促廢

爭議個案(部分)小 料資

勞教制度演變話 知你

湖南唐慧「纏訪」
2 0 0 6年 1 0

月，永州發生

「11歲女孩被逼

賣淫」事件。

受害者母親唐

慧認為，當地

個別民警存在

瀆職行為，她

強烈要求法院

對犯罪嫌疑人判處死刑。

2012年6月5日，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兩

名被告死刑。同年8月2日，永州市勞教委認

為：唐慧擾亂社會秩序多次，被行政處罰後仍

不悔改，繼續無理取鬧，鬧訪、纏訪，對其勞

動教養1年零6個月。

一時間，內地網絡引發有關勞教的大討論。8

月10日，經調查，湖南省勞教委撤銷對唐慧的

勞教決定。

重慶彭洪「誹謗」
2009年9月，重慶文強案發。網絡流傳一幅圖

片名為「保護傘」，象徵文強包庇黑社會。重慶

渝北區的彭洪把這個圖片轉發到天涯論壇，標

題為「這把傘好怪喲」。當年10月，彭洪被勞

教，理由為誹謗他人。2011年9月10日，彭洪被

釋放。

重慶任建宇「煽動」
2011年9月，

重慶市大學生

村官任建宇被

公安局逮捕，

隨後決定「勞

動教養兩年」，

理由是涉「煽

動顛覆國家政

權罪」。任建宇

之前在微博和QQ複製、轉發、評點一百多條

「負面信息」。任建宇父親四處奔走，引發社會關

於勞教的大討論。

2012年9月19日，重慶市勞教委以「處理不當」

的理由撤銷對任建宇勞教的決定。

1957年8月1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8次會議批准，國務院公佈

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這被廣泛認為

是勞動教養在中國實現制度化和規範化的標誌。

1979年12月5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國務院正式公佈了《關

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勞動教養的期限

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延長一年至四年。

1982年

公安部發佈了《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勞教針

對的對象包括「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

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

1986年

《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增加三種適用勞教情

況：一是賣淫、嫖娼以及介紹、容留賣淫、嫖娼

的人；二是賭博以及為賭博提供條件的人；三是

製作、複製、出售、出租以及傳播淫穢物品的

人。

■唐慧拿 關於女兒的尋人啟

事。

■任建宇（中）轉發一百多條

「負面信息」，被判勞教兩年。

■勞教人員在車間做勞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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